	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	
	地址：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
聯絡人：趙壽山
電話：02-27026023　傳真：02-27056617
電子信箱：tcta.roc@msa.hinet.net

	受文者：本會各會員公會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汽貨國旭字第2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	主旨：依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114年10月22日管字第11418627951號函辦理，轉知有關該局檢送「行經地磅站注意事項」案，如該局上函影本供參，並請轉知會員，敬請 查照。

	說明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旨函說明如下：
一、本路沿線地磅站之過磅方式，需載重車輛完全靜止過磅，如載重車輛尚未完全停妥即駛離地磅站，將產生較大誤差情形。舉例如下：114年8月20日，KLA-5605號車輛同時經過造橋及后里南向地磅站，造橋南磅過磅重量為28.09公噸，但進入后里南磅時未完全靜止，車輛於行駛狀態中過磅重量為28.87公噸，致二處地磅站之重量差達780公斤。

二、承上，請協助向所屬會員宣導旨揭注意事項，載重車輛進入地磅站後，請於停止線前停車後再依燈號指示過磅，過磅時車輛應完全停止，以確保秤重結果之正確性。

	
	

	正本：臺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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